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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宁波市青年人才驿站
培育建设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市）党委人才办，人力社保局，团委：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紧紧围绕“六争攻坚、三年攀高”决策部署，加快实施人才强市战略，全力打造青年友好城，大力集聚以“青·英”“青·归”“青·创”“青·苗”“青·匠”等为重点的优秀青年人才，形成一支来自全球、服务发展、面向未来的高素质青年人才队伍，助力宁波走在高质量发展前列，根据《关于加快推进开放揽才产业聚智的若干意见》（甬党发[2018]42号）精神，现就培育建设宁波市青年人才驿站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目的意义
    青年人才驿站是由市委人才办、市人力社保局、团市委等部门共同实施的公益项目，旨在为外地来甬就业创业的高校毕业生提供一站式临时住宿、就业创业指导、政策咨询、培训交流、社会融入等服务，打造来甬青年人才之家。建设青年人才驿站对解决外地来甬就业创业的高校毕业生“住宿难、求职难、融入难”等问题，营造青年人才发展更优生态，提升宁波对广大青年人才的吸引力，提高青年人才在宁波的获得感、归属感，让更多青年人才认知宁波、读懂宁波、喜爱宁波、扎根宁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发展目标
    力争用一年的时间，建设完成覆盖全市各区县（市）的青年人才驿站，并建成全市统一的青年人才驿站网上信息平台，在线实现人才入住申请审核、房源展示、日常管理等功能，将青年人才驿站打造成安全、便捷、舒适、高效的外地来甬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一站式服务阵地。
    三、实施步骤
    （一）调研筹备阶段（2019年5月）
    1.开展基层走访调研，基本掌握前来本地区就业创业高校毕业生数量，排摸本地区内人才公寓、青年社区、宾馆酒店等有条件可供改造的房间和拟供给床位数量等情况；
2.积极对接相关单位，召开青年人才驿站筹建会议，明确分工任务，抓好工作落实；
3.拟定本地青年人才驿站筹建方案。
（二）全面实施阶段（2019年5月-6月）
1.整合本地相关政策资源，争取资金、政策、服务到位；
2.完成区县（市）级青年人才驿站示范点装修布置；
3.启动本地基层青年人才驿站场地合作招募计划；
4.启动市级青年人才驿站网上信息平台建设。
（三）巩固提升阶段（2019年7月-10月）
1.完善“青年人才驿站”日常管理机制；
2.利用毕业季多渠道吸引应届毕业大学生入住青年人才驿站；
3.不断丰富青年人才驿站就业帮扶、城市融入、培训交流资源，优化驿站运行模式，提升驿站自转能力。
（四）总结考核阶段（2019年11月-12月）
1.进一步完善人才驿站运行机制，基本完成青年人才驿站在全市各区县（市）的全覆盖；
2.总结梳理经验做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模式；
3.市委人才办、市人力社保局、团市委成立联合考核小组，对各地青年人才驿站建设工作开展考核督导。
四、主要任务
（一）建设实体运营的青年人才驿站。青年人才驿站的运营可按“政府引导、社企运作、社会监督”模式，依托高效专业的运营管理团队，用好用活现有各类场地、政策、项目等存量资源，积极开发增量资源，打造一批投入低、要素齐的专业化、开放式的青年人才驿站。（具体建设要求详见附件）
（二）有效整合各方资源。有效整合相关部门政策资源和专业力量，争取当地乡镇（街道）、村（社区）和企业的支持，为青年人才驿站提供场地、设施等服务。各级共青团组织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青年人才驿站的建设运营，为青年人才提供专业化社会服务。广泛动员社会热心公益的单位和人士为驿站提供支持，积极引入社会公益志愿组织参与监督管理，鼓励受惠青年人才以志愿服务、主动宣传等多种形式反哺驿站。
（三）构建良性运营机制。青年人才驿站可采用市场化的运作方式，由第三方机构（社会组织、企业等）承担日常管理和运营维护。要充分发挥第三方机构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实现网上平台、实体驿站和运营团队三者的良性互动。要及时更新驿站线上平台的就业创业政策、就业信息、交流活动等内容，实现驿站与青年人才的掌上互动。要密切运营团队与青年人才的交流互动，并建立后期信息反馈机制。
各区县（市）团委要制定场所管理、入住者管理、安全管理等实施细则并指定工作人员专门负责做好青年人才驿站的综合协调管理工作。 
（四）构建监督评估机制。按照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的工作导向，各区县（市）团委要联合第三方机构制定评估标准，定期对青年人才驿站的运营进行社会调查，开展项目、服务等方面的评估，并不定期通过邮件互动、短信回访和电话交流等方式，全面了解入住青年人才对驿站的建议意见，推动驿站紧贴青年人才服务需求。对符合标准、服务优质的驿站各地可予以经费补助、荣誉命名等激励；对不符合标准、管理混乱的驿站要予以摘牌，确保青年人才驿站始终高质量运行。
（五）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保障。按照“周周有活动、月月有亮点、家家有特色”的要求，吸引专业力量，研发个性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根据入住青年人才就业创业需求，广泛收集人力社保、科技等部门就业创业政策，定期组织专业人士在青年人才驿站开展职业素质测评、就业信息咨询、面试技巧传授、职业生涯规划、企业用工对接、创业导师指导、创业资本对接等活动，帮助青年人才在宁波就业创业。鼓励有条件的区县（市）整合人才市场、众创空间等平台资源，建设青年人才综合服务中心，为入住青年人才提供标准化、专业化服务。
（六）开展城市融入体验。定期推送市、县两级就业创业政策和人文、交通、生活等信息，并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艺术联谊、志愿服务、人才交流等活动，帮助入住青年人才与本地青年人才开展联谊活动，交流思想，增进感情，帮助他们认知宁波、读懂宁波、融入宁波。
（七）建立宣传动员机制。广泛开展青年人才驿站宣传推介活动，提升影响力和吸引力，吸引社会各方关注和支持。积极开展线下推介，结合“我是宁波青年·我为宁波代言”主题系列活动，在全国各大高校开展宁波人才生态建设举措和青年人才驿站政策实地宣传，并运用电视、报纸、液晶屏等传统媒体渠道投放驿站公益广告。积极开展线上推介，充分运用团属新媒体和自媒体平台发布驿站推介，并联合知名招聘平台发布宣传，吸引来甬青年人才关注。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要充分认识建设青年人才驿站的重要意义，将其纳入年度重点工作任务统筹推进，并在经费、政策等方面予以保障。团市委牵头推进青年人才驿站建设工作，做好相关业务指导、检查督促、考核评估工作,并建设全市统一的青年人才驿站网上信息平台。市委人才办、市人力社保局将建设青年人才驿站工作纳入年度人才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各地团委负责本地青年人才驿站建设、使用和维护工作，要主动对接当地人才办、人力社保局等部门，结合地方发展实际，研究制定本地区的具体工作方案，建立工作机制，抓好青年人才驿站的统筹、建设和落实工作。各地人才办要主动参与、积极配合，加强资源统筹，强化协同推进，落实工作保障。各地人力社保局要组织力量在驿站中开展就业创业服务，有条件的可开设服务窗口。
（二）提升服务能力。各地要根据区位实际、产业特点，明确重点建设区块，打造本地青年人才驿站示范点。要按照标准化要求，做好硬件配套、软件服务、活动开展，打造和培育集免费住宿、就业创业指导、城市融入等服务为一体的青年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实现各区县（市）青年人才驿站品牌化、标准化发展。驿站建设完成后须通过相关安全管理部门验收方可投入使用。
（三）注重宣传推广。各地要做好青年人才驿站培育建设过程中相关工作情况的汇总梳理，及时总结驿站建设过程的有效经验和成功做法，加强宣传，扩大影响，打造品牌。要加大对要素齐全、运营良好、深受青年人才喜爱驿站的宣传，通过高校团委、学生会和校友会等积极开展宣传，让更多青年了解驿站，享受相关服务，积极营造有利于青年人才驿站工作开展和青年人才就业创业的良好社会环境。
2019年各地要积极开展青年人才驿站示范点建设，有条件的要加快建设青年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和基层青年人才驿站。各地青年人才驿站培育建设工作实施方案，于6月5日前报团市委青年发展部。
联系人：孙双琦，联系电话：89186670，电子邮箱：nbtswncb＠163.com。

附件：宁波市青年人才驿站建设指南（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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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青年人才驿站建设指南（试行）
    
青年人才驿站是由市委人才办、市人力社保局、团市委等部门联合发起的公益项目，旨在免费为有意来甬就业创业的高校毕业生提供临时住宿、培训交流、政策信息、社会融入等服务，打造外地来甬就业创业青年人才之家。为加强青年人才驿站工作建设管理，特制定本指南： 
一、统一品牌
各地青年人才驿站必须使用全市统一的品牌：与宁波·共成长（GROWING WITH NINGBO）,具体由团市委提供统一样式；主题宣传口号为：选择宁波，就是选择未来！宁波——青年友好城欢迎您。
二、服务对象 
外地到宁波市就业创业的高校毕业生。
三、申请条件 
申请入住青年人才驿站的人才需同时具备以下 5 个报名条件： 
1.拟到宁波大市就业或创业的青年人才（非宁波户籍，无宁波居住证）；
2.专科及以上学历；
3.应届毕业生（毕业当年、毕业前一年和毕业后一年均可，其中在甬高校毕业生仅限毕业后一年内）；
4.身心健康，无重大疾病或传染病，无严重心理疾病；
5.无申请宁波青年人才驿站免费住宿服务的历史记录。青年人才驿站住宿时间原则为最长7日。
四、服务内容 
1.临时住宿。符合条件的申请者，可以通过简便申请程序享受1个最长7天的免费住宿床位。免费服务及设施包含水电、热水淋浴、床上用品、无线上网、夏季空调、图书阅览等，实现“拎包入住”。 
2.政策咨询。与市、县两级人力社保局等服务机构密切合作，向入住的青年人才提供招聘信息服务，提供专业就业创业指导和求职培训，推荐合适的工作岗位，并组织企业直接到驿站招聘入住青年人才。
3.培训交流。举办青年人才职业指导培训、青年人才创业培训，组织创业经验学习，优秀创业青年人才、优秀青年职工交流活动等，服务来甬青年人才的就业创业需求。
4.社会融入。为入住者提供城市地图、报刊图书、励志美文等资料，建立QQ群、微信公众账号、驿站公告栏、专门活动室，不定期地开展城市参观活动、文化体育活动和志愿服务体验等，帮助入住者了解当地文化、融入城市。 
五、建设标准和要求 
1.区县（市）级青年人才驿站示范点配套床位一般不得少于30个，其他基层青年人才驿站配套床位一般不得少于10个，具体规模可根据各地实际情况设置；
2.统一的品牌标识须固定在青年人才驿站外墙或大厅内醒目位置；要在驿站公共区域醒目位置设置资讯板，并定期更新资讯板内容，对就业信息、招聘岗位、技能培训、志愿活动、活动剪影等内容至少两周更新一次；
3.房间内须配备书架，放置如宁波导览攻略、成功学、心灵鸡汤、面试技巧等类别书籍，帮助青年人才了解宁波、成功就业创业；
4.房间内需张贴入住公约、禁烟标识等标识系统，标识系统全部采取亚克力材质制作，相关字体大小、标识标牌尺寸请结合青年人才驿站房间布局、色调搭配等实际情况自行调整；
5.选择房间内显眼位置摆放写有各区县（市）团委指定驿站管理员姓名、联系方式等信息的台卡。如联系方式为移动手机，则确保指定工作人员手机24小时畅通；如联系方式为固定座机，则确保该座机有呼叫转移功能，驿站管理员能24小时接听到电话；
6.每个房间根据室内面积一般最多设置4个床位，须配备洗漱用品、储物柜（需能够放置笔记本电脑等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钥匙要插在锁上）、凳子、水杯、拖鞋等各4套，烧水壶1只，灭蚊器1个，电吹风1个；并在床、储物柜、水杯等物品醒目处张贴A、B、C、D 四个编号，便于入住青年人才区分；
7.门的背面，需张贴消防示意图，并在其下方张贴“选择宁波，就是选择未来！宁波——青年友好城欢迎您”；
8.床上用品要齐全，按入住周期或实际使用情况更换干净的被套、床单等用品；
9.房间wifi 密码要张贴在醒目位置，房间内不能摆放与基本住宿无关的物品；
10.有条件的驿站可配套就业创业服务功能区，功能区内应包含但不限于接待区、办公室、多功能厅、活动区、展示平台等；
11.要按照公安部门的相关规定，配备身份核查登记系统，对申请入住青年人才做好登记管理工作；
12.驿站建设完成后需经过相关安全管理部门验收后，方可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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